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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委托易研方案(澳门)有限公司4日举办“商议日”，就是否修改《出版法》及

《视听广播法》进行商议式民调。这在澳门尚属首次。

　　“商议日”4日在澳门教业中学举行，共有277名被随机抽样的市民代表和29名新闻工作

者代表参与。民调分公众组和专业组，其中由新闻工作者组成的专业组来自本地多个传媒机

构。今日活动采用问卷调查、小组讨论、大会提问等形式进行，整体运作畅顺，参与者积极

发表意见和观点，达到商议式民调充分讨论交流的目的。

　　另外，近60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、专家、媒体人士作为活动过程的观察员。

　　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局长陈致平在出席“商议日”活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，商议式民

意调查是本地咨询活动的一次宝贵经验，它是两法修订程序的其中一环，是特区政府收集业

界和社会意见的途径之一。除民调工作外，当局会继续约晤各传媒机构及业界组织，积极听

取意见，确保在草拟咨询文本前，有充裕的时间及途径，让业界和社会进行讨论，共同完善

两法。



　　他表示，调查结束后，负责民调工作的科研团队会对数据进行分析，稍后会提交详尽的

报告供政府参考，而相关结果将通过媒体向市民公布。

　　陈致平重申，政府与业界和社会大众一样，是坚定维护新闻自由。尽管外界对修法的意

见不一，但这引起了业界和社会对两法内容的关注，达致政府启动两法修订程序的其中一个

目标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业界关心的专业规范问题，陈致平指出，政府早于2006年底，已透过行政长

官批示，停止发放记者证，而在新闻局的改组计划中，在提交行政会讨论的组织法文本内，

亦建议删除当局发放记者证的职能。此举正清晰地表达政府的一贯理念，就是坚信新闻采访

自由，对新闻业界的专业规范指引及新闻工作者身份认可，应由新闻业界专业组织自行制

定，而政府方面乐意提供技术协助。

　　自2010年3月特区政府施政方针中提出启动修订《出版法》及《视听广播法》程序后，新

闻局与本地传媒业界保持定期的沟通会晤，先后5次会见本地传媒机构及组织代表，介绍工作

进度并听取意见，希望结合业界和社会的广泛意见，完善相关法律，进一步确保本地的新闻

自由和言论自由。为收集社会大众及传媒业界对《出版法》及《视听广播法》的意见，新闻

局今年年初进行了修订《出版法》和《视听广播法》的民意调查和分析服务的公开招标。(记

者 傅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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